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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度退役军人事务局
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



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




（此页为封面）


1、 基本情况
（1） 部门（单位）基本情况
1.主要职能
（1）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退役军人思想政治、管理保障和安置优抚等工作政策法规，贯彻执行省、市有关地方性法规、规章、退役军人事务发展规划和政策，褒扬彰显退役军人为党、国家和人民牺牲一切奉献的精神风范和价值导向。
（2）负责全县军队转业干部，复原干部、离退休干部、退役士兵和无兵籍退休退职职工的移交安置工作和自主择业、就业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；
（3）组织指导全县退役军人教育培训工作，协调扶持退役军人和随军随调家属就业创业。
（4）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退役军人特殊保障政策，全同有关部门拟定相关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。
（5）组织协调落实全县移交地方的离休退休军人、符合条件的期他退役军人和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的住房保障工作。
（6）贯彻落实全县伤病残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和抚恤工作，组织实施有关退役军人医疗、疗养、养老等机构的规划政策。
（7）组织指导全县拥军优属工作。
（8）负责全县烈士及退役军人荣誉奖励、烈士陵园管理维护、纪念活动等工作。
（9）开展全县退役军人权益维护和有关人员的帮扶援助活动。
（10）完成县县委、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2.机构情况
退役军人事务局现有编制14人，在职人数13人。属独立核算的行政单位。
3.人员情况
退役军人事务局现有编制14人，其中：行政编6人，全额事业编8人。2024末在职人数13人。
（2） 部门（单位）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，专项资金绩效目标、其他项目支出（除专项资金以外）绩效目标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2024年全年收入1763732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1763732元。
2024年全年支出1763732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763732元（工资资金津补贴1081676元、社会保障缴费254623元、其他工资福利支出42360元、住房公积金132543元、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252530元）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2024年项目资金年初总预算金额2052500元，实际支出金额：1959181.1元。其中：义务兵优待金预算资金1000000元。支出1000000元（调剂出：优抚资金642640.6元，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357359.4元）；退役士兵自主择业一次性经济补偿预算202500元，支出202500元；企业退休军转干经费预算450000元，支出421590.5元；大学生参军奖励金预算400000元，支出335090.6元（调剂出：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97090.6元）。
三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无
4、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无
5、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无
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2024年认真开展各类优抚对象的权益保障工作，及时做好退役安置和教育培训工作，广泛开展双拥优抚工作，维护社会稳定，以及做好本单位扶贫等工作，完成了年度任务与支出，实现了预期目标，服务对象满意率达到90%以上，受益对象满意率90%。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公用经费、人员经费预算口径不足，部分项目未纳入年初预算或预算不足。
8、 下一步改进措施
建议将公用经费、人员经费全口径预算充足，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业务性专项预算。
九、绩效自评结果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无


